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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 603259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药明康德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4-019 

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澄清事项的进一步公告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 

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药明康德”或“公司”）

于 2024 年 1 月 27 日发布了《澄清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4-005），并分别于

2024 年 1 月 30 日以及 2 月 5 日和 2 月 19 日发布了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4-006）以及《关于澄清事项的进一步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

2024-011、临 2024-013），就某项最近提交美国众议院和美国参议院的拟议立法

草案中药明康德被提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和澄清。 

公司了解到，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参议院

委员会”）于 2024 年 3 月 6 日投票通过向参议院报告一项修订后的法案草案

S.3558（以下简称“草案”）。草案的修订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一项不溯及既往条

款（“祖父”条款），即豁免在拟议立法生效前签订的现有合同；以及美国政府

机构指定和审查“被关注公司”的有关程序。尽管有该等修订内容以及美国政

府机构现有的国家安全问题评估程序，草案仍将药明康德预先定义为“予以关

注的生物技术公司”之一。公司强烈反对这种未经正当程序的预先和不公平的

定义，我们坚信，药明康德在过去没有、现在和未来都不会对美国或任何其他

国家构成国家安全风险。公司亦再次重申，药明康德既没有人类基因组学业务，

公司现有各类业务也不会收集人类基因组数据。 

在未来数月中，上述草案将继续经历在参议院的立法过程。公司将与咨询

顾问协力，继续与参与草案以及正在进行的美国众议院相应法案立法过程的相

关方进行交流和对话，草案的内容仍有待进一步审议并可能变更。 

有关公司的信息请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及指

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，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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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 3月 7日 


